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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出具日期：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报告公告日期：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 

 



一、重要提示 

融通通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969号《关于准予融通通景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准予募集注册，由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和《融通通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负责公开募集，基

金合同生效日为 2016年 8月 19日，基金管理人为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宁

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因市场环境变化，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本基金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融通通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提议终止《融通通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已于 2017年 12月 11 日表决通过

了《关于终止融通通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决定终止

《融通通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结果及决

议生效的公告详见 2017 年 12月 1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的《关于融通通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

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本基金于 2017年 12月 13日起进入清算期，由基金管理人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

金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通

力律师事务所于 2017年 12 月 13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

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

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融通通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融通通景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79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 8月 19日 

基金管理人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最后运作日 

（2017-12-12） 

基金份额总额 

910,063.10份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投资于优质上市公司，并结合积极

的大类资产配置，谋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资产配置策略主要是大类资产配置策略、股票投资策

略、债券投资策略、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权证投资策略、

股指期货投资策略等。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300指数收益率×50%+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

×5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预期风险水平高于债券型

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但低于股票型基金，属于中等预期收益

和预期风险水平的投资品种。 

三、  基金运作情况 

本基金基金合同自 2016 年 8 月 19 日起正式生效。自 2016 年 8 月 19 至 2017 年 12 月

12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约定正常运作。 

因市场环境变化，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本基金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融通通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提议终止《融通通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已于 2017年 11月 16日起至 2017年 12月 10日 17：00

期间以通讯方式召开，此次持有人大会的计票于 2017 年 12 月 11日进行，会议表决通过了

《关于终止融通通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并于 2017

年 12月 12日对外公告。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

过的议案及方案说明，本基金从 2017年 12月 13日起进入清算程序。 

四、财务会计报告 

基金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经审计） 

会计主体：融通通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7年 12月 12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2017 年 12月 12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资产：  

银行存款 880,818.71 



存出保证金 59,518.14 

应收利息 5,759.90 

资产总计 946,096.7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债：   

无 - 

负债合计 -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910,063.10 

未分配利润 36,033.65 

所有者权益合计 946,096.7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946,096.75 

注：报告截止日 2017年 12月 12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净值 1.040元，基金

份额总额 910,063.10份。 

五、清算情况 

自 2017年 12月 13日至 2017年 12月 20日止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

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 清算费用 

按照《融通通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基金合同的变更、

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的规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

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考虑到本基金清

算的实际情况，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本基金的清算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支

付。 

2、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的银行存款余额为人民币 880,818.71元，该部分款项由基金托

管人负责保管；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余额为人民币 59,518.14 元，该款项由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深圳分公司收取并保管。待实际划付清算款时，该笔款项由基金

管理人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供清盘分配使用，待回款后再返还给基

金管理人；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人民币 5,759.90元，该款项待实际划付清算款时由基

金管理人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供清盘分配使用，待结息日回款后再



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3、负债清偿情况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已无任何负债。 

4、清算期间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17 年 12月 12日基金净资产 946,096.75 

加：清算期间（2017-12-13至 2017-12-20）收入 162.40 

利息收入-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注 1） 140.96 

利息收入-存出保证金利息收入（注 2） 21.44 

减：清算期间（2017-12-13至 2017-12-20）费用 - 

二、2017年 12月 20日基金净资产 946,259.15 

注：（1）利息收入暂以当前适用的利率预估计提的自 2017 年 12 月 13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0日止（假定清算款划付日期为 2017年 12月 21日）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利息，若清算

款实际划付日期变更，该金额也将相应调整。 

（2）利息收入暂以当前适用的利率预估计提的自 2017 年 12 月 13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0日止（假定清算款划付日期为 2017年 12月 21日）清算期间的存出保证金利息，若清算

款实际划付日期变更，该金额也将相应调整。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 2017 年 12 月 12 日，2017 年 12 月 13 日开始进入清算期，

以上清算期资产状况包含 2017年 12月 13日至 2017 年 12月 20日期间的利息收入。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946,259.15

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

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2017 年 12 月 13 日至清算款实际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存出保证金等产生的利息

属份额持有人所有。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融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该笔款项（该金额可能与实际结息金额存在略微差异），供

清盘分配使用。待结息日回款后再返还基金管理人。 

5、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融通通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 年 8 月 19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2017年 12月 12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止期间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关于《融通通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基金管理人：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2月 21日 

 

 

 


